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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18年 4月 19日,因日常业务需要，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18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主要为公司向关联企业湖北兴瑞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湖北兴瑞”）与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1（以下简称“山东东岳”）采

购 DMC等原材料，公司向关联方叶剑平、俞彩娟夫妇租赁房产用于公司办公，公

司向关联方《有机硅材料》杂志2订阅行业杂志，预计与上述关联方在 2018年度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6,065万元。 

关联董事叶剑平、杨晓勇已回避表决，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上述议案。独立董事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经审

核发表了审核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根据相关规定，该关联交易预计

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预计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元）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元） 

上年发生金额

（元） 

向关联方 湖北兴瑞化工有 采购 DMC 市场价 ≤50,000,000.00 11,960,000.00 14,730,000.00 

                                                             
 

12018 年 3 月 8 日，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有限公司在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将其名称变更为山东东岳

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有机硅材料》杂志由中国氟硅有机材料工业协会、中蓝晨光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国家有机硅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因《有机硅材料》杂志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实际开票单位为中蓝晨光化工

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限公司 等 

山东东岳有机硅

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采购 DMC

等 

市场价 ≤10,000,000.00 0.00 1,980,000.00 

从关联方

租入房产 

叶剑平、俞彩娟 房产租

赁 

市场价 ≤550,000.00 90,000.00 500,000.00 

关联方提

供广告服

务 

《有机硅材料》杂

志 

广告服

务 

市场价 ≤100,000.00 0.00 70,000.00 

上述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公司将在实际运营过程中，综合考虑

供应商的产品报价、产品质量、供货周期等因素而最终确定供应商并签订相应合

同。 

 

3、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

定价原

则 

预计金额（元）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元） 

实际发生额占同

类业务比例（%） 

向关联方

采购商品 

湖北兴瑞化工

有限公司 

采购 DMC等 市场价 ≤85,500,000．00 14,730,000.00 20.96% 

山东东岳有机

硅材料有限公

司 

采购 DMC等 市场价 ≤34,200,000.00 1,980,000.00 3.33% 

从关联方

租入房产 

叶剑平、俞彩

娟  

房产租赁 市场价 ≤500,000.00 500,000.00 39.86% 

关联方提

供广告服

务 

《有机硅材》

杂志 

广告服务 市场价 ≤70,000.00 70,000.00 -- 

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生金额存在较大差异是因为：

公司在实际运营过程中，综合考虑供应商的产品报价、产品质量、供货周期等因



素而最终确定供应商并签订相应合同。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人：湖北兴瑞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湖北兴瑞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670369106J 

法定代表人；李书兵 

注册资本：60,000.00万元 

公司住所：宜昌市猇亭区猇亭大道 66-2号 

主营业务：氢氧化钠、液氯、氢气、盐酸、次氯酸钠、漂粉精、二甲基二氯

硅烷、一甲基三氯硅烷、一甲基二氯硅烷、三甲基氯硅烷、八甲基环四硅氧烷、

氯甲烷、甲基氯硅烷、二甲基硅氧烷混合环体、六甲基环三硅氧烷、片碱、浆液、

水解物、高沸物、低沸物、氢氧化钾、硫酸产品生产销售（有效期至 2020年 1

月 3日）；氯气、高锰酸钾、液氨、石脑油、粗苯、甲苯、氯苯、二甲苯、苯乙

烯、甲醇、丙酮、甲基乙基酮、硫酸、邻甲酚、硝酸钾、盐酸（有效期至 2019

年 01月 13日，无储存设施贸易经营）；其他化工产品销售（其中危险化学品见

以上经营范围）；食品添加剂、其他精细磷化工产品、有机硅及有机硅下游产品

生产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国家限制经营产品）；机械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

建筑材料（不含木材）、金属硅、陶瓷制品、劳保用品、五金交电、一类医疗器

械、日用百货、矿产品、焦炭、塑料制品及原料（不含危险爆炸化学品及国家限

制经营的品种）销售；化工及环保新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及成果转让、技术咨询

与服务（不含危险爆炸化学品及国家限制经营的品种）；机械设备（不含需许可

事项）维修、维护及装卸搬运服务；自营及代理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经营或禁

止出口的商品除外）；土地、房屋、机械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湖北兴瑞化工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本公司无法获取。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湖北兴瑞化工有限公司系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600141.SH）控股子公司，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独立董

事杨晓勇担任独立董事的公司，杨晓勇自 2015 年 11 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10.1.3、10.1.5、10.1.6 的规定，



湖北兴瑞目前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2、关联人：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0796166056F 

法定代表人；郑建青 

注册资本：90,000.00万元 

公司住所：淄博市桓台县唐山镇李寨村段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甲基二氯硅烷（MeH）、三甲基氯硅烷（Me3）、甲基三氯

硅烷（Mel）、硫酸、盐酸、二甲基二氯硅烷（Me2）、硅粉[非晶形的]（中间产品）、

甲基氯硅烷混合单体（二甲基二氯硅烷≥82%，甲基三氯硅烷≥7%，三甲基氯硅

烷≥5%，甲基二氯硅烷≥3%）（中间产品）（以上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批发销

售甲醇（不带有储存设施的经营，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生产销售有机硅单体、

有机硅中间体、二氧化硅及硅油类、硅橡胶类、硅树脂类、硅烷类系列等深加工

产品及其他自产副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本公司无法获取。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系东岳集团有限公司

（00189.HK）控股子公司，东岳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独立董事杨晓勇担任独立

董事的公司，杨晓勇自 2015年 11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10.1.3、10.1.5、10.1.6的规定，山东东岳目前为本

公司关联法人。 

3、关联人：《有机硅材料》杂志 

《有机硅材料》杂志系由中国氟硅有机材料工业协会、中蓝晨光化工研究设

计院有限公司、国家有机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刊号为 51-1594/TQ，

是目前国内唯一以有机硅命名的专业技术期刊。 

《有机硅材料》杂志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公司无法获取。 

与公司关联关系：公司独立董事杨晓勇担任《有机硅材料》杂志主编，杨晓

勇自 2015年 11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10.1.3、10.1.5、10.1.6的规定，《有机硅材料》杂志为公司关联方。 



4、关联人：叶剑平、俞彩娟 

叶剑平、俞彩娟夫妇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履约能力分析：公司认为关联人为依法存续经营正常的公司、机构及个人，

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经营稳健，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均能正常履

约。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以上关联交易均因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发生，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

互利的原则，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主要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3。

具体关联交易的付款和结算方式由各方依据合同约定或交易习惯确定。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不时发生，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根据

业务开展需要，在上述预计的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签订有关协议或

合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1、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关联交易均系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日常经营所需，是公司业务发展及日

常经营的正常需求，是合理且必要的。 

2、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采用市场价格

确定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相对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关联交易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

依赖。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事前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在会前签署了对关

                                                             
3 公司向供应商采购 DMC 等原材料价格，根据除关联方的其他供应商多家报价以及公司询价比对后确

定相对公允的价格。 



联交易事项的书面认可文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

该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

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不存在任何非公允交易，且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关

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行为，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2、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对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合理，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审议程序合法，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1、润禾材料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润禾材料董事会、监事会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润禾材料《公司章程》等的规定，该事项

还需经润禾材料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2、润禾材料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涉及的关联交易具备必要性和公允

性，没有损害润禾材料和润禾材料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不会对润禾材料

的独立性构成影响，润禾材料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上述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润禾材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对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4月 20日 

 




